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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分

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

减值》等相关规定，对公司收购北京东方通网信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泰策科技

有限公司 100%股权形成的商誉及其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收购如上两家公司股权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408,288,335.67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一）商誉形成的过程 

1、2016 年 5 月，公司以人民币 58,100 万元为对价，收购非同一控制下的

北京东方通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收购取得的网信科技可辨认的以公

允价值持续计量的净资产 101,824,407.63元，合并时确认商誉 479,175,592.37

元。由于其收入及利润出现下滑，2023 年公司聘请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东方通网信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进行

了减值测试，并出具评估报告，于当年对上述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9,255,946.90

元。 

2、2018年 11月，公司以人民币 60,000万元为对价，收购非同一控制下的

北京泰策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收购取得的泰策科技可辨认的以公允价值



 

持续计量的净资产 45,128,560.00 元，合并时确认商誉 554,871,440.00 元。由

于销售业绩大幅下滑，2023 年，公司聘请朴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泰策科技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

试，并出具评估报告。于当年对上述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327,483,262.16 元。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和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管理层应在每年年度终了对商誉

进行减值测试，并依据减值测试的结果调整商誉的账面价值。 

1、因网信安全业务部分客户需求及项目落地节奏出现阶段性放缓，导致东

方通网信收入及利润出现下降。为真实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及财务状况，公司聘请

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东方通网信包含

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并出具评估报告。根据测试结果，在假设前

提成立的前提下，东方通网信包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320,126,128.00 元，

东方通网信含商誉资产组账面价值 501,026,285.83 元，公司应对上述商誉计提

减值准备 180,900,157.83 元。 

2、泰策科技整体经营情况不及预期，销售业绩出现持续下滑，导致连续亏

损。为真实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及财务状况，公司聘请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泰策科技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进行了减

值测试，并出具评估报告。根据测试结果，在假设前提成立的前提下，泰策科技

包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9,400,000.00元，泰策科技包含商誉资产组账面

价值 230,206,605.95 元，公司应对上述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27,388,177.84 元。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对 2024年度合并会计报表的影响为：减少 202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8,288,335.67 元，相应减少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408,288,335.67 元。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决

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合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真实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